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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工作具有天然的合作协调关系，我们以内部审计中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内部控制审计为

例来分析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合作协调的可操作性。 

（一）内部控制审计中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工作的合作层面分析 

注册会计师测试评价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两种情形：一是对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为确定检查风险而实

施的内部控制测试和评价；一是接受专门委托，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出具《内控审核报告》。由于第二种

情形本身就是专门委托事项，其审计目的与内部审计检查公司内部控制的目的基本一致，所以，我们以注册会计师在履

行会计报表审计时的情况，考察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不同审计目的下二者之间的合作协调的方式和内容，更具有指导意

义。 

在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往往需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并运用控制测试评价控制风险，最终确定检

查风险的大小和重要性水平的高低，实施相应的实质性测试。在此过程中，对内部控制作出评价的目的主要是合理确证

会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漏报。这种目的所涉及的内控评价，局限在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目标上，而内部审计所进行的内

部控制测试评价往往还涉及确保经营效果和效率以及遵循适当的法规等目标。 

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所关注的内部控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控制、业务控制、资金管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信息系统控

制、内部稽核控制等。显然，这些内容中包含了会计相关控制以外的其他控制，如环境控制中的治理结构控制、管理思

想控制、员工素质控制等。注册会计师在对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时进行的内部控制评价是为合理确定审计程序，而不

是对内部控制提供可信性保证。其评价内控的目标首先是要有效促使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过程中关注被审计单位

的会计相关控制及其对会计报表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出具的管理建议书，根据《独立审计准则实务公告第2

号——管理建议书》，是指注册会计师针对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可能导致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产生重大错报或漏报的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提出的书面建议。这也就是西方审计理论所认为的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一是主要目标，即通过对于

内部控制系统的检查分析，确定其可信赖的程度，为最终审计工作打下基础，这样可以减少工作量，节省审计资源，提

高工作效率，保证审计质量；二是次要目标，即由于在对系统进行审查分析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系统内部的信息，可以对

系统中的薄弱环节或效率低下的部分提出改进的建议。但是，作为次要目标的建设性意见，只是内部控制制度审计工作

的一个副产品，这些意见能否被采纳，将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决定。因此，外部审计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关注，只是在

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层面上的内控评价。一方面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目标和功能是有限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遵循

法规以及保证经营效率与效果等目标并不能过分依赖于内部控制的外部鉴证来完成，更多的责任仍在于企业管理当局建

立健全内部控制并努力实现其有效执行；另一方面，由进行会计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对整个年度的整体内部控制做出

评价，因成本高昂，亦是无法实现的。 

以上论述说明，审计内部控制作为外部审计的一种手段，可以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测评，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保证审计质量，与此同时，其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测评，为公司管理当局提供的管理建议仅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内

部审计的部分工作目标。因此，我们不能考虑将内部控制审计由担任会计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代为执行，而只能是在

内部会计控制层面，充分利用外部审计的工作。 

（二）具体操作 

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审查和评价包括：控制环境、风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等方面。 

以下就整体内部控制内容分析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在制定公司整体内部控制审计计划时可考虑的与外部审计的合作协调。 

1、控制环境评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5号——内部控制审计》规定，评价组织的控制环境，其审查重点为：经营活



动的复杂程度；管理权限的集中程度；管理行为守则的健全性和有效性；管理层对逾越既定控制程序的态度；组织文化

的内容及组织成员对此的理解与认同；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性和有效性；组织各阶层人员的知识与技能；组织结构和职

责划分的合理性；重要岗位人员的权责相称程度及其胜任能力；员工聘用程序及培训制度；员工业绩考核与激励机制。 

对控制环境的评价，外部审计在年报审计过程中的关注程度显然无法满足内部审计进行内部控制评价的要求，该环节应

考虑通过由内部审计师的工作来为外部审计提供相关评价。 

2、 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5号——内部控制审计》规定，评价组织风险管理机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应重点

审查：可能引发风险的内外因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预计带来的后果；对抗风险的能力；风险管理的具体办法及效

果。 

对风险管理的评价，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可要求外部审计利用在审计过程中进行的会计信息的分析性复核及相关检查，提

供有关上市公司潜在投资、融资等方面的风险提示。 

3、控制活动。《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5号——内部控制审计》规定，评价组织控制活动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主要

审查下列重点内容：控制活动建立的适当性；控制活动对风险的识别和规避；控制活动对组织目标实现的作用；控制活

动执行的有效性。 

内部会计控制是整体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内容中的控制活动以业务流程规范和内部会计控制体现，因

此，上市公司内部审计评价公司内控活动，一方面是对公司业务流程规范的符合性检查；另一方面是通过内部会计控制

测试来实现其评价目标。内部会计控制测试与评价是会计报表审计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外部审计在这方面已积累了相当

丰富的经验，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可以考虑将这一环节的内控检查和评价工作约定为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主要合作内

容，以便在合作中掌握内部会计控制测试的专业手段，提升内部审计的职业素质和能力，而外部审计在这一环节中与内

部审计的合作，可以利用内部审计对本组织业务活动的专门知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以内部会计控制“销售与收款循环”为例，注册会计师评价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会计控制所执行的符合性测试程

序，基本可以满足内部审计对上市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控制活动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检查目标。 

销售与收款循环常规测试程序 

一、抽取销售发票，作如下检查： 

核对销售发票、销售合同、销售订单所载明的品名、规格、数量、价格是否一致； 

检查销售合同、赊销是否经核准； 

核对相应的送货单副本，检查销售发票日期与送货日期是否一致； 

检查销售发票中所列商品的单价并与商品价目表核对； 

复核销售发票中列示的数量、单价和金额； 

从销售发票追查至销售记账凭证或销售记账凭证汇总表； 

从销售记账凭证或销售记账凭证汇总表追查至总分类账及明细分类账。 

二、抽取一定时期内的销售发票，检查其是否连续编号，有否缺号，作废发票的处理是否正确。 

三、抽取送货单，并与相关的销售发票核对，检查已发出的商品是否均已向顾客开出发票。 

四、检查销售退回、折让、折扣的核准： 



检查销售退回是否具有对方税务局开具的有关证明；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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